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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DOC_CODE]                   (綦)应急罚〔2024〕工贸155号                     
被处罚单位：重庆强劲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bookmark: PUNISH_COMPANY_POTAL_CODE]地址：重庆市綦江区工业园 A 区         邮政编码：40142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97R       
法定代表人：周*挺                    联系电话：13*******76              
[bookmark: ILLEGAL_BEHAVIOR]违法事实及证据：2024年9月18日，我局行政执法人员在对重庆强劲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开展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司酸洗池（有限空间）未配备相应的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等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   
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证据一：重庆强劲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证明该生产经营单位具有合法经营资质，其证照在有效期内；证据二：重庆强劲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挺身份证复印件1份、管理人员江*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身份信息；证据三：《现场检查记录》（綦应急现记〔2024〕工贸155号）、《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綦应急责改〔2024〕工贸155号），证明该公司酸洗池（有限空间）未配备相应的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等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的安全生产违法事实；证据四：重庆强劲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挺调查询问笔录1份，管理人员江*调查询问笔录1份，证明该公司酸洗池（有限空间）未配备相应的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等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的安全生产违法事实。通过调查取证，该企业符合《重庆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55号）规定的一般行政处罚情形。                                                                 
以上行为违反了《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13号）第十三条“工贸企业应当根据有限空间危险因素的特点，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气体检测报警仪器、机械通风设备、呼吸防护用品、全身式安全带等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并对相关用品、装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确保能够正常使用。”的规定，依据《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13号）第十九条第（二）项“工贸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未按照规定配备、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仪器、设备、装备和器材的，或者未对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和《重庆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55号）第十六条第（三）项“罚款数额的确定遵循下列规则：（三）罚款只规定最高数额没有规定最低数额的，……一般处罚按最高罚款数额的30%—70%实施行政处罚（不包含本数）。”的规定，决定给予重庆强劲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作出责令限期改正，处罚款人民币壹万柒仟元整(¥17000.00)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BANK_NAME][bookmark: BANK_NUM]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邮储银行重庆綦江区支行（收款人：重庆市綦江区财政局），账号10***************4 ，到期不缴本机关有权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bookmark: GOVERMENT_ONLY][bookmark: COURT][bookmark: SIGN_DATE_Y][bookmark: SIGN_DATE_M][bookmark: SIGN_DATE_D][bookmark: EMERGENCY_SIGNATURE]    如果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重庆市綦江区应急管理局
2024年10月24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处罚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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